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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07

月08日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
于2025年06月21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俞
涛先生主持。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和《长缆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8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8日上午9:15 - 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7月8日9:15，结束时

间为2025年7月8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6人，代表股份74,569,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601％。【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193,107,640-9,415,100-4,001,587-8,110,405=171,580,548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73,631,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1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 人，代表股份 937,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1人，代表股份937,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4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1人，代表股份 937,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5％。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

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9,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9％；反对38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947％；反对

3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854％；弃权 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1,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4％；反对36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410％；反对

3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457％；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2％；反对389,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856％；反对

389,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904％；弃权 2,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0％。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80,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2％；反对386,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802％；反对

386,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065％；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5,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7％；反对391,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830％；反对

39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037％；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4％；反对389,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963％；反对

389,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904％；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08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4,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3％；反对389,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510％；反对

389,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904％；弃权 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86％。

2.09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9％；反对366,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026％；反对

36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841％；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2.10 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99,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39％；反对366,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427％；反对

36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841％；弃权 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
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9％；反对3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47％；反对

3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520％；弃权 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69,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2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弃权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495％；反对

2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29％；弃权17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377％。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77,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4％；反对238,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5％；弃权15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963％；反对

23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58％；弃权15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17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辞任暨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88,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97％；反对208,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2％；弃权1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121％；反对

20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862％；弃权17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017％。

上述提案1.00至提案9.0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盛武律师、王羽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08日

证券代码：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俞正元先生将

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函告，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俞正元

俞正元

合 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股数

（股）

8,000,000
2,000,000
10,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1.68%
2.92%
14.6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14%
1.04%
5.18%

质押开始日
期

2023 年 08
月29日

2023 年 08
月29日

--

解 除 质 押 日
期

2025 年 07 月07日

2025 年 07 月07日

--

质权人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俞 正
元

俞涛

持 股 数
量

（股）

68,498,834
712,000

持 股 比
例

35.47%
0.37%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股）

20,770,000
0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10,770,000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5.72%
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5.58%
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注：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该差异系四舍五入
造成。

三、其他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份风险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资金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表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08日

证券代码：600196 证券简称：复星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11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1

被担保方2

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截至 2025年 7月 7日，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截至 2025年 7月 7日，包括本次担保
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复星医药产业

人民币50,000万元

折合人民币约964,103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被担保方 1系担保方 1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
保安排

汉霖制药

人民币15,000万元

人民币126,55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被担保方 2系担保方 2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
保安排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截至2025年7月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
外担保金额

对外担保金额占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团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人民币0元

折合人民币约2,442,990万元

51.69%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5年7月7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一》，约定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向中国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包括（1）于2025年7月5日至2026年7月4日期间（含首尾两日）

与中国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以及（2）于《保证合同一》生效前因融资而已对中

国银行形成但未清偿的债务，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025年7月7日，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建设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二》，约定由复宏汉

霖为其控股子公司汉霖制药于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期间与建设银行所签订的

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每笔债

务的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主合同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如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本集团续

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本公司 2025年 3月 14日、2025年 6月 25日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另行批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自2024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2025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度

股东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时止，本集团可续展及新

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504,8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1、控股子

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股东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

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截至2025年7月7日，该已获批担保额度及其使用情况（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如下：

（1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

单位），下同。）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合计

已获批的
担保额度

3,109,100

395,700
3,504,800

已使用的
担保额度

65,000

0
65,000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2

3,044,100

395,700
3,439,800

（2根据股东会授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如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尚有余额未使用的，该等余额可调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

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1
被担保方1的类型

被担保方1名称

上市公司对被担保方1
的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3

（人民币 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复星医药产业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陈玉卿

913101157340514991
2001年11月27日

上海市

人民币39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制
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经审计）

2,374,806
1,447,065
927,741
47,918
85,360

（3单体口径。）

2、被担保方2
被担保方2的类型

被担保方2名称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汉霖制药

上市公司对被担保方2
的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4

（人民币 万元）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持有其100%的股权

朱俊

913101043987290369
2014年6月26日

上海市

人民币74,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一般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经审计）

456,790
311,763
145,027
498,546
31,183

（4单体口径。）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1、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中国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

元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包括（1）于 2025年 7月 5日至

2026年7月4日期间（含首尾两日）与中国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以及（2）于《保

证合同一》生效前因融资而已对中国银行形成但未清偿的债务。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中国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

用等。

4、保证期间：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一》自2025年7月7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二》

1、由复宏汉霖为汉霖制药于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期间与建设银行所签订

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汉霖制药依约应向建设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

等。

4、保证期间：自每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主合同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如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保证合同二》自2025年7月7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

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内发生，

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

保方限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

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根据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7月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442,
990万元 5，约占2024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1.69%；均

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5其中外币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截至2025年7月7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释义

《保证合同一》

《保证合同二》

本公司、担保方1
本集团

复宏汉霖、
担保方2

复星医药产业、
被担保方1

汉霖制药、
被担保方2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2025年7月7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5年7月7日，复宏汉霖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11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2024年7月9日召开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2022年

非公开发行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包括本公司及负责本次发行募

投项目实施的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募投实施主体”）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1,000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即2024年7月9
日）起不超过12个月（以下简称“暂时补流授权”）。

截至2025年7月7日，相关募投实施主体已将上述暂时补流授权项下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款项全部归还至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公司亦已将上述归还情况通知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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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8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5
现金红利

发放日

2025/7/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8,925,679,37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8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783,015,301.53元（在实施红利派发时，因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四舍五入因素相应调整派发红利总额）。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5
现金红利

发放日

2025/7/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久事铁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和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82元（含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82元（含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由公司按
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0638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
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
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063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182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1896399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31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425,309,6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7,126,548.01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

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5元（含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

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实际税负情况：持股

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即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45元。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

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

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

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0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991600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515 证券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2025-050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